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申请批复《关于下达2024年自治区本级、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(少数民族发展任务) 项目实施方案》的请示
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：
为了统筹用好中央、自治区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(少数民族发展任务) 资金，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的使用、管理和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实施工作，根据乌民委发〔2024〕12号《关于分配2024年中央、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(少数民族发展任务)资金的请示》、乌政发〔2024〕99号《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关于对关于分配2024年中央、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(少数民族发展任务) 资金的请示的批复》及乌财发〔2024〕84号《关于分配2024年中央、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(少数民族发展任务) 资金分配的通知》要求，将中央资金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5万元、自治区资金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7万元整合使用于乌拉山镇三湖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。现将乌镇政发〔2024〕62号《关于上报乌拉山镇2024年衔接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》的项目建设方案向旗人民政府申请批复。
具体内容为：
项目名称：乌拉山镇三湖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项目类型：小型基础设施建设
项目实施地点：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三湖村
项目建设性质：新建
项目实施时间: 2024年6月-10月
项目责任单位及责任人：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人民政府肖俊
项目建设内容：建设过排干12个膜袋渡槽(包括配套口闸及盖板桥)，新建口闸3座，口闸一字板、护底、护坡、防水、制安等，及配套 300米排干路上砂。
资金规模：总投入资金52万元。
群众参与及受益对象：全部环节预计可带动农户755户1830 人。其中: 脱贫人口 11户 20人。
绩效目标：灌溉区由于涵管、 口闸损毁严重，以致浇灌季普遍出现严重漏水，甚至出现泉涌状泄水，致使水损严重；加之近年推行控水政策，水量有限，浇灌水时限紧，严重的水损导致周边农田不能得到有效浇灌，极大地降低了浇灌质量及效果，导致农牧民增加农业种植成本 200元/亩以上，土地不能得到有效灌溉而导致收入减少 100元/亩以上，而且每年因此产生的费用大，管水过程中增加群众人身意外的风险，农牧民苦不堪言。作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举措而实施该项目，彻底解决群众烦心事，更新和提升水利基础设施水平，大大提升应对自然灾害能力，减轻农牧民负担，稳定和提高村民收入水平，提升社会及经济效益成效显著。

